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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
有關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物流產業園項目的建築協議

該交易

董事會宣佈，於 2026年 1月 23日，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江西樂老號中

醫藥產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業主」）與撫州市創弘建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（「承

包商」）訂立建築合約（「建築協議」），據此，承包商同意就將於中國江西省撫州

市東鄉區創業大道以南、安石明珠以西（「該土地」）興建的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物

流產業園項目（「該項目」）提供建築服務。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由於有關該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.07條）超過

5%但低於25%，故該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須

遵守公告規定。

該交易

董事會宣佈，於 2026年 1月 23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業主與承包商就該項目訂立建築

協議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10月 22日內容有關收購該項目將建址的土地使用權的

公告（「土地收購事項」）。該土地佔地面積約 13,597.53平方米，規劃為倉儲及酒店

用途，使用年限為50╱4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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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協議

日期：

2026年1月23日

訂約方：

(i) 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產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（作為業主）；及

(ii) 撫州市創弘建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（作為承包商）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承包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

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
項目名稱及位置：

項目名稱：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物流產業園項目

位置：中國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創業大道以南、安石明珠以西

規模：

總建築面積約為27,238平方米。

工程範圍：

施工內容：施工招標範圍內的勞務服務，不包括土方工程及大型機械（如挖掘

機、裝載機、工程車輛、起重機、塔式起重機及客貨升降機）等。所有建築工程

均載於施工圖紙。

合約金額╱代價：

合約金額：約人民幣24.65百萬元（不含稅及其他費用）。

付款條款：

業主須於簽署建築協議後 7個營業日內向承包商支付相當於合約金額 10%的預付

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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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項目採用按月付款安排，並基於實際進度分項結算。基於已確認的工程計量結

果，承包商須向業主申請支付勞務費用；經項目監理工程師審核後，業主須向承

包商支付經核實金額的 85 %。竣工驗收後，將支付至已完工工程相應金額的

99%；剩餘1%將留作質量保留金，於缺陷責任期屆滿後支付（免息）。

將預留人民幣30,000元作為缺陷責任保留金。竣工驗收滿六個月後，業主須於7個

營業日內將有關保留金額支付予承包商。承包商須於收到業主缺陷修復通知之日

起 48小時內作出回應。倘承包商未能於規定時間內進行修復，業主可自行安排修

復，相關費用將從保留金額中扣除。

施工期：

365個曆日，自 2026年 1月 23日至 2027年 1月 22日。實際開工及竣工日期須以業主

的開工令及要求為準。

代價基準：

代價乃經公平磋商後基於承包商提供的投標價格釐定，且建築協議乃業主於招標

程序後授予承包商。業主已對承包商進行實地考察，並考慮（其中包括）承包商過

往的項目經驗、其管理團隊的能力及專業知識、其資質及合規情況、其技術方

案、投標價格，以及工程範圍及施工期。董事會認為合約金額屬公平合理，且符

合中國可比建築服務的現行市價。

有關訂約方的資料

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，並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運輸、倉儲、廠內

物流及定制服務，以及銷售羊奶粉及其他產品。

業主為於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。其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從事

運輸及藥品銷售服務。

承包商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主要從事建築及工程服務。該公司由堯青

雲及宋玲麗分別持有 67%及 33%權益，據董事所深知，彼等均為本集團的獨立第

三方。

– 3 –



該交易的理由及裨益

該項目涉及於該土地上興建中醫藥物流產業園，以提升中醫藥產品的倉儲服務質

素。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10月 22日之公告所述，該中醫藥物流產業園亦將服務

本集團其他業務板塊，包括中醫藥倉儲、配送、醫療保健及養生，藉此開拓更廣

闊市場。董事會相信，透過多元化本集團業務，此項策略性舉措將支持長遠發

展，並提升股東之盈利能力及回報。

董事認為，建築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，經公平磋商後達致，且其項下擬進行交

易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該交易的財務影響

合約金額指本集團用於該項目建築的資本開支。根據建築協議，業主應付合約總

額約為人民幣 24.65百萬元（相當於約 27.29百萬港元），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（包括

先前供股及配售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）撥付。緊隨簽署建築協議後，本集團的盈

利、資產及負債將不會受到任何重大影響。由於合約金額預計將由本集團內部資

源撥付，於支付全部代價後，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將減少，物業、廠房及

設備將增加約人民幣 24.65百萬元（相當於約 27.29百萬港元）。本集團的總資產及

總負債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。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由於有關該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.07條）超過 5%

但低於 25%，故該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須遵守

公告規定。

董事權益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概無董事於建築協議及其項

下擬進行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，因此概無董事須就批准建築協議及其項下擬

進行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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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

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

「建築協議」 指 業主與承包商就該項目訂立日期為 2026年 1月 23日的

建築合約

「承包商」 指 撫州市創弘建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業主」 指 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產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該土地」 指 該土地位於中國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創業大道以南、

安石明珠以西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

「該項目」 指 江西樂老號中醫藥物流產業園項目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該交易」 指 建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

承董事會命

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樂康

香港，2026年1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樂康先生、李志剛先生、劉萍女士及樂

覺心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偉彪先生、王軼博士及張耀先生。

– 5 –


